
110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授權 

與下載財產資料暨利衝說明會  

報告人：雲林縣政府政風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89年7月12日制定公布全文24條 

103年11月26日修正公布第15條條文 

107年6月13日修正公布全文23條； 

並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 

施行細則：108年8月1日三院會銜發布 

立法目的：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
輸送，特制定本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本法規範對象「公職人員」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 

    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  

    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 

    職務之人。 



本法規範對象「公職人員」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 

      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 

      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含副主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 
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本府受利衝法規範之公職人員 
機關單位 適用人員 

縣長室 縣長 

副縣長室 副縣長 

秘書長室 秘書長 

計畫處、新聞處、 
農業處、社會處、 
文化觀光處、民政處 

(政務官) 

處長 

政風處 處長、副處長、各科科長 

主計處 
處長、副處長、會計科、審核
科、決算科科長 

水利處 處長、副處長、各科科長 

工務處 
(政務官) 

 

處長、副處長、公共工程、養
護工程、運輸管理、交通建設
科科長 

機關單位 適用人員 

建設處 
處長、副處長、建築管理科、
使用管理及國宅科科長 

城鄉發展處 
處長、副處長、城鄉工程科、
都市計畫科、鄉村計畫科長 

地政處 
處長、副處長、重劃科、土地
開發科科長 

行政處 處長、副處長、庶務科科長 

採購中心 主任、發包課課長 

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 

動植物防疫所 所長 

戶、地政事務所 主任、會計員(含兼任)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規範行為主體（關係人） 

公職人員、配偶、共
同生活之家屬、二親
等以內親屬 

 

擔任 

負責人、董事、獨立
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或相類似職務之 

營利事業 

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備
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
式之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 

例如：公司、事務所、商行、包工業等 

非營利之法人 

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私法人。 

例如：基金會、農漁會、體育協會、職業工會、社
區發展協會等 

非法人團體 

由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所組成，具一定之組織、
名稱、目的、事務所，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
代表團體及為法律行為者。 

例如：宮廟、祭祀公業、同鄉會、同學會、社區管
委會、產銷班等 





類型 法條內容 實務案例 

財產上利益 

1.動產、不動產 

2.現金、存款、外幣、有價
證券 

3.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4.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 
◎都市計畫、土地開發 
◎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租金、報酬、車資等之減免 

非財產上利益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在機關（構）團體、學校、
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
用、聘任、聘用、約僱、臨
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
類似之人事措施。 

◎技工、工友、雇員、清潔隊員、
  測量助理、機要人員、約聘僱 
  人員、臨時人員、代課教師、 
  增置教師、臨時助教、派遣人 
  員等職務之進用（聘用、僱用、
  約僱……） 
◎考績（成、評）之評定 

利益之定義 



利益之定義-非財產上利益 
 案例 

A為某國民小學校長，該國小辦理「教學樂器設備更新 採購」案，該採購案採

異質採購最低標方式辦理，須成立審查委員會，A校長於勾選專家學者及

家長代表項下審查委員時，明知其配偶在審查委員建議名單上，應即自行

迴避，停止執行該項職務，卻未自行迴避，仍勾選其配偶，使其配偶獲得

擔任審查委員之利益，違反本法 第6條第1項規定， 裁處罰鍰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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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避類型 

•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
（本法第6條） 

自行迴避 

•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上級機關、指派、遴聘或聘任
機關知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依職權
令其迴避。（本法第9條） 

命令迴避 

• 利害關係人認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
者，得向機關團體申請迴避。（本法第7條） 

申請迴避 



自行迴避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
應即自行迴避。   

民意代表： 
應通知各該民意機關  

公股董監事、公法人董監事等： 
應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機關  

其他公職人員： 
應通知其服務之機關團體  

應以書面方式通知 



書面通知應記載事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之書面，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之機關團
體及職稱。 

二、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三、受通知之機關團體。 

四、通知日期。 
 



書面迴避通知應記載事項  



考績委員自行迴避通知書(範例) 



獎勵案件簽辦程序自行迴避作業 

依法務部109年2月7日法康字第10905000510號函意旨， 

下列獎勵案簽辦情形無需自行迴避： 

上級機關已來文指示獎勵案之人員及獎勵額度已無裁量空間者。 

公職人員於獎勵案相關流程中表示刪減本人獎勵額度或免議已 

  無迴避需要。  

獎勵案於提報考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簽辦程序(需經考績委 

  員會初核者)。 



獎勵案件簽辦程序-單人敘獎 



獎勵案件簽辦程序-包裹式敘獎 



獎勵案件簽辦程序-包裹式敘獎 



不當利益之禁止 

假借職權圖利禁止 

請託關說禁止 

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 



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
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本法第12條） 

本法法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及刑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有「因而獲得
利益者」等結果犯文字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
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不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犯本法第7條規定。（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370號判決、 99年度訴字第1831號判決、法務部98.9.14法政字第
0980033195號函釋） 



案例分享 



關說、請託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
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本法第13條） 

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人員提出請求，其內容
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
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本法第14條） 

所稱監督，指公職人員依法令、章程或組織規定得行使直接或間接指揮、督
導或其他相類似之職權 

（施行細則第24條）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
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指每筆新臺幣一萬元，同一年度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 

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之例外 



事前揭露 
 
揭露時點: 
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義務人: 
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 
 

事後公開 
 
公開時點: 
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
後30日內 
 
義務人: 
辦理補助或交易團體 
 

例外允許之配套：揭露身分義務 



事前揭露 
交易或補助對象 
屬公職人員或關 
係人者，請填寫 
此表。非屬公職 
人員或關係人者， 
免填此表 



事後公開 



裁罰規定 

違反本法規定之情形 罰鍰 

（一）未自行迴避 
違反者，處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16條第1項)。 

（二）經命迴避拒絕迴避 違反者，處15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第16條第2項) 

（三）公職人員假借權力圖利 
違反者，處30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14條)。 

（四）關係人請託關說圖利 

（五）違法交易或補助行為 

金額未達10萬元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0萬以上未達100萬元者，處6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100萬元以上未達1千萬元者，處6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 

金額1千萬元以上者，處600萬元以上該金額以下罰鍰 

 (本法第18條第1項)。 

（六）未依規定揭露或公開 
違反者，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本法第18條第3項)。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